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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重审瓦鲁法基斯语境下的“资本”与“利润”

卢斌典,李灿然
(青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岛
 

266071)

摘 要: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是西方左翼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剥削形式的反思和批判。以雅尼斯·瓦

鲁法基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正在向封建主义复归,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盈利模式出现“租金转向”,阶

级结构呈现出“云领主—附庸资产阶级—云农奴”的封建等级化特征,资本主义两大支柱———利润和市场正在崩

塌,技术封建主义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纵观瓦鲁法基斯的理论基础和论证逻辑,他之所以得出这些结论是因为

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利润概念的误读。当代资本主义无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剥削形式还是历史趋势等方面,

都只是资本主义在数字垄断阶段的特定表现,是资本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进行的自我调整,而非向封建主义的

历史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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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左翼思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呈现出显著的理论转向。2009年,马克·费

舍(Mark
 

Fisher)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感叹“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1],这折射出

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绝望。然而短短十年后,以希腊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法国学者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和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为代表

的学者却宣称资本主义正在被一种“更糟糕的秩序”取代———技术封建主义已然扼杀资本主义。左翼思

想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转变的核心推动力在于数字技术、算法平台与人

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催生的社会经济形态变革。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已被“技术封建主义”取
代,市场与利润被云平台与地租排挤到边缘,一个以“云领主”为统治核心、以“云农奴”为被剥削主体的封

建式社会形态正在形成。
瓦鲁法基斯通过将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理论延伸至资本领域,提出了“云资本三重性”

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技术封建主义的分析框架,他的论断迅速引发西方左翼思想的共鸣。学界对

瓦鲁法基斯及技术封建主义理论也展开了许多讨论,这些讨论归根到底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技术封

建主义究竟是不是替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对此问题的回应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并
衍生出其他批判向度。以齐泽克、约迪·迪恩等为代表的支持者接受瓦鲁法基斯的新论断,认为数字平

台的经济逻辑构成了一种历史断裂,齐泽克甚至称其为“全球资本主义废墟中崛起的新秩序”[2]。支持派

认为瓦鲁法基斯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强烈的批判张力和对未来的警示性预见,但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将封

建主义的形式特征与数字资本主义现状进行简单类比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辨性推演。反对派则认为技

术封建主义并非一个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形态,而仅仅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所呈现出的垄断新形

态和新阶段。叶甫根尼·莫罗佐夫(Evgenv
 

Morozov)对各类技术封建主义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认为这种



卢斌典,李灿然  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观点要么基于一种唯心主义传统,要么是依赖于一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都不是对当代资本

主义的本质性认识。[3]蓝江、雷禹、陈人江等这一领域的前沿研究学者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框架,从技术封建主义学派沿革、核心概念、理论谬误等方面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新现象并没有

跳出资本主义的框架,有力地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另外,学界还在技术批判、文化批判以及与人工

智能相结合等方向进行了丰富和拓展。这些研究不直接介入“是否是新形态”的定性之争,而是深入剖析

技术理性如何异化为统治工具、数字文化如何塑造新的消费与劳动主体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

使这种趋势加剧或瓦解。统观这些研究,其争论点都集中于社会形态的判读之上。然而,一个更为根本

的、作为双方共同理论前提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以瓦鲁法基斯为代表的技术封建主义是如何通过对“资
本”与“利润”这两个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重新阐释,为技术封建主义奠定理论基石的。因此,有必要系

统剖析瓦鲁法基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建构与偏离,揭示技术封建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亚形

态”的本质,阐明数字时代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立场的必要性。

一、瓦鲁法基斯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核心建构

数字资本主义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向封建主义复归的? 在系统把握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

“什么是封建主义”这个前置性问题进行回答。“封建主义”是一个常见却又相当模糊和泛化的概念,长期

以来,学界围绕这一术语的探讨大多基于其两个关键层面的核心特质。一是经济逻辑。封建主义突出体

现为以土地垄断为基础的超经济强制剥削。封建领主通过对土地这一关键生产资料的独占将农民束缚

在土地上。农民虽然可以拥有小部分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以进行自给劳动,但必须以贡赋、劳役或实物

地租等形式向领主缴纳剩余劳动成果。在这一生产过程中,领主通常不直接介入农民的具体生产活动,
却通过控制生产资源与交易渠道限制农民的经济自主权,形成“领主—农奴”的等级化分配结构,整个经

济体系呈现出封闭性和地方性特征。二是政治制度。封建主义表现为以等级制为核心的权力体系,社会

被划分为严格的等级序列,权力依附于特定身份而非个体。各级领主在其自身领地内拥有相对充分的管

治权,从而直接对领地的农民进行贡赋、徭役等形式的经济剥削。分析封建主义的两个核心特征可见,其
政治架构和经济特权实为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而社会财富的积累根本上源于对农民的暴力掠夺和征

用。[4]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无疑是比封建主义更进步的社会形态,它站在封建社会的对立面。
若说封建主义是前工业时代以土地垄断为根基的等级秩序,资本主义则是以市场交换为引擎的进步

形态。然而,数字技术的爆炸性发展和应用引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西方当代左翼对资本主

义的前途陷入悲观态度,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由此兴起,叶甫根尼·莫洛佐夫在他的《技术封建理性批判》
一文中直接改写了马克·费舍的那句名言:“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要容易得

多。”[5]资本主义逐渐走向终结,而封建主义正在复归。瓦鲁法基斯指出:“资本变得越来越强大,但资本

主义正在消亡。一种新的体系正在接管。”[6]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在盈利

模式、经济形态和结构及阶级关系上发生了转变。[7]

资本主义利润攫取模式的变化是当代社会“封建化”的显著标识。传统资本主义的盈利基础是剩余

价值剥削,即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榨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获利。而技术封建主义对资本主

义“封建”特征的指认正是立足于以数字时代美国“七姐妹”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凭借对大数据、智能算法平

台及算力资源的垄断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主要盈利模式,由“利润主导”向“租金主导”转向。具

体而言,科技巨头不再像传统产业资本家直接组织生产获取利润,而是通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垄断地位

从全球价值链中向依附其上的生产者和用户收取“过路费”这种“非生产性利润”,这一盈利模式呈现出与

封建地租相似的“超经济强制”的特征。也就是说,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库克等科技巨头的行为并非资

本主义市场下的常规竞争,而是在其“云封地”上征收一种被瓦鲁法基斯命名为“云地租”的租税。早在

2019年,齐泽克在《<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性》中就指出“盖茨在几十年内就成为富豪,他榨取了地租,让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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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知识工作者参与到他私有化和控制的新的一般智力形式中。”[8]此时,齐泽克并没有意识到这段话中

的“一般智力”其实就是瓦鲁法基斯的“云封地”。
在技术封建主义的语境下,资本主义盈利模式上的“租金转向”使其两大支柱———市场和利润———正

在萎缩崩塌。随着资本主义盈利主要方式发生变化,产生了租金与利润的颠倒,“利润剥削”的资本主义

逻辑转向了“寻租”的封建主义逻辑,使“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利润和市场”被驱逐出社会经济体系的

核心。[9]就市场而言,传统资本主义的市场以自由交换、平等竞争为特征,价格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调
节资源分配。但在技术封建主义语境中,市场的这种自主性已被数字平台消解。瓦鲁法基斯在其著作中

以“小镇”为喻,“那里的所有商店,甚至所有建筑,都属于一个叫杰夫的人”[10],这其实是对垄断数字平台

及其算法的科技巨头的指认。在这个小镇中,平台看似是交易的中介,实则取代了“看不见的手”:它们制

定准入规则、设定交易费率、垄断数据流量,甚至通过算法干预价格形成。中小商家若想进入市场,必须

接受平台的苛刻条件,如同封建时代的佃农依附领主的土地;用户的选择也被算法推荐所框定,看似自由

的消费行为实则是被引导的结果。市场由此从开放的交换空间退化为封闭的“云封地”,其平等性与竞争

性被平台的垄断权力所吞噬。利润的萎缩则更为技术封建主义者所强调。在他们看来,传统资本主义中

“利润至上”的逻辑已经让位于“租金主导”的新范式。产业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剥削剩余价值的利润空

间不断被压缩:一方面,他们需向平台缴纳高额佣金、技术使用费等“云地租”,导致净利润被层层盘剥;另
一方面,平台通过控制流量和数据,直接参与价值分配,使产业资本沦为“附庸资本”。“是什么取代了利

润和市场?”瓦鲁法基斯回答:“中央银行的货币取代了私人利润(作为系统的主要燃料和润滑剂),数字领

地/平台成为极少数寡头从大多数人手中榨取价值和资本的领域。”[6]

技术封建主义在盈利模式上的“租金转向”,并非孤立的经济现象,云地租的兴起不仅重塑了财富流

动方式,也瓦解了传统劳资关系的二元框架,使传统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形成的阶级结构呈现出“封建化”
的等级特征。这种新型阶级关系既是盈利模式变革的产物,又反过来巩固了以“云地租”为核心的剥削逻

辑。在技术封建主义的叙事中,资本主义传统的阶级关系发生了结构性重构,形成了以数字垄断为核心

的新型等级体系。瓦鲁法基斯指出,传统工业资本主义中“资本家—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被拆解,取而

代之的是四重阶级结构:居于顶端的“云领主”,即掌控谷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的科技寡头,他们通过垄

断云计算、算法和数据资源,构筑起虚拟的“云封地”;处于中层的“附庸资产阶级”,包括依赖平台生存的

中小商家、内容创作者等,他们虽保留一定生产资料,却需向云领主缴纳“云地租”,丧失了传统资本家的

独立性;作为基础的“云无产阶级”,即平台雇佣的程序员、数据标注员等,他们虽仍以工资形式获取报酬,
却受算法严密控制,劳动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最底层的“云农奴”,涵盖所有平台用户,他们在免费使用

服务的过程中,无偿贡献数据、注意力和社交关系,成为云资本增殖的“养料”。“在搜索引擎、应用程序和

智能设备的背后,是大量的工人,他们被放逐在全球化体系的边缘,缺乏其他选择,被迫清理数据和监督

算法,仅能挣得几美分的报酬。”[11]这种结构打破了传统阶级基于生产资料占有与否的简单划分,转而以

对数字资源的控制能力和依附程度为标尺并具有明显的封建式等级特征。这种剥削机制不再依赖传统

的雇佣契约,而是通过技术架构本身完成对阶级关系的固化,形成“技术即统治”的新形态,劳动者与资本

之间的依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呈现出更隐蔽的特征。
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技术封建主义时代已经

来临。技术封建主义颠覆了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积累模式,将资本利润的创造转化为封建地租的掠夺,
劳动者则从雇佣工人沦为云领主的数字佃农。但我们不能被其旷野呼告所扰乱,而要站在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的立场上剖析他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特别是对资本和利润这两大核心概念的解读是否具有科学性。

二、资本本质的遮蔽:从商品二因素到资本三重性

与其他分析技术封建主义的学者不同,瓦鲁法基斯更偏向于从马克思的角度出发论述技术封建主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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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特别是以对《资本论》的解读为基础,构建和诠释新概念。“理解资本主义如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关键

在于价值、劳动力和资本,它们各自具有二重性。它们在属性上的二重性是资本主义利润产生的巨大盈

余的来源。这些利润以及债务为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金,而资本的积累塑造了现代世界。”[12]54 瓦鲁法基

斯表示,要想深入理解技术封建主义,就要对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再审视,进而才能明晰为何“技术封建

主义杀死了资本主义”。
商品二因素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关键概念,也是瓦鲁法基斯探讨的第一个“二重性”。在马克思的原

初语境中,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商品具有的两个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体现

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交换价值则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

的关系或比例,其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价值,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瓦鲁法基斯

虽采用了“价值的二重性”———经验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一与马克思不同的表述,但其讨论的出发点并没有

错。他所谓的“经验价值”,类似马克思提出的使用价值,强调个体对商品的具体体验在商品中的凝结。
但这种表述改变了马克思理论的侧重点,将原本基于物质有用性的使用价值,转换为个体主观体验的“经
验价值”,模糊了商品自然属性的客观性。这种对价值主观化的解读,与齐泽克对数字时代“符号价值”的
强调有相似之处。齐泽克认为,平台经济通过制造欲望和认同,使商品的经验价值(或符号价值)遮蔽了

其劳动价值基础,从而实现了更隐蔽的统治。[13]并且,瓦鲁法基斯直接讨论“价值的二重性”,把价值当作

独立的研究对象,忽视了马克思所强调的价值对商品的依附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
紧接着是劳动的二重性。“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

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

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4]这种“二重性”即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它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体
现了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则是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

值,体现了劳动的社会属性。瓦鲁法基斯却使用“经验劳动”和“商品劳动”的概念。他把“经验劳动”描述

为人类劳动中难以捉摸、无法量化、带有前现代“灵韵”的一面,类似艺术家创作时那种充满个性与灵感的

劳动[15];“商品劳动”则是工人向雇主出租的劳动时间和技能,是被资本规训、量化的劳动。这种划分与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产生了矛盾。马克思强调同一劳动兼具具体与抽象两种属性,而瓦鲁法基斯将

劳动割裂为两种不同类型,没有认识到抽象劳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将具体劳动进行抽象化、
社会化的必然结果,误读了劳动二重性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尽管瓦鲁

法基斯在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解读上偏离了马克思,但其概念中讨论的资本主义现象仍具有很大

相似性。
在此基础上,瓦鲁法基斯把商品二重性和价值二重性延伸到资本问题上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的

二重性,这也是他与马克思差异性最为显著的一点。与商品和劳动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样,
瓦鲁法基斯认为资本也具有这两个方面的属性。就自然属性来讲,“资本是商品生产的生产资料”[12]157,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泛化,混淆了一般性的生产资料与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将资本等于生产

资料的物质形态,把资本的“表象”当作了“本质”。与瓦鲁法基斯不同的是,迪朗虽也强调数字资本的特

殊性,但他认为数字资本的核心特征是对“数据-算法-算力”等无形资产的垄断,这种垄断使资本摆脱了传

统生产资料的物质束缚,但他并未将资本直接等同于生产资料,而是侧重其“垄断性支配权”的生成逻

辑。[16]不过,迪朗与瓦鲁法基斯的共性在于,二者都回避了资本作为“价值增殖运动”的本质。无论是瓦

鲁法基斯的“生产资料论”还是迪朗的“垄断支配论”,都将资本的物质形态或权力支配效应等同于其本

质,未能把握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作为“G—W—G’”价值自行增殖运动的根本规定。[17]在马克思那里,资
本只是以货币形态存在而不可能以物质的生产资料形态存在。小生产者手中的纺车是生产资料,但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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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行增殖,也不会成为剥削工具,因此不是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资本的本质不是物,
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之所以能成为资本,并非因其作为“生产工具”的自然属

性,而是因其被资本家占有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社会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黑人就是黑

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

本。”[18]与社会属性相对应,瓦鲁法基斯提出了资本的抽象维度的第二重属性:“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赋
予资本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剥削权———除了资本的实体存在和功能以外,资本还为其所有者提供了从不

曾拥有资本的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所需的社会权力。”[12]157 这一表述表面上与马克思“资本是剥削关

系”的论断存在相似性,但细究之下,他对“剥削权”的理解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存在根本性差异。马克思

对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界定,始终锚定于“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榨取”这一核心。在他看来,资本的剥

削权绝非抽象的“权力支配”,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经济逻辑: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工人因

丧失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迫使工人创造出超出劳动

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这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构成资本增殖的唯一源泉。因此,马克思的“剥
削权”的本质是“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权”,其实现必须依赖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与价值创造,是“经济关系”
而非“权力关系”的直接产物。瓦鲁法基斯的阐释却逐渐将这种根植于生产过程的经济权力,抽象为脱离

具体生产环节的“泛化支配权”。
瓦鲁法基斯的理论并没有止步于此。立足于数字时代,他将“资本”创造性地转化为“云资本”。“我

们看到,随着互联网公地的圈地运动,云资本应运而生,它与其他类型资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不惜

代价地自我复制,将我们所有人变成云农奴。”[12]49 马克思虽未提出“资本二重性”概念,但其对资本本质

的界定构成了批判的基准:资本的本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绝非单纯的“生产资料”,也非

抽象的“权力”,而是植根于价值增殖逻辑的历史特定性社会关系。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资本

形态及其权力运作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瓦鲁法基斯根据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

本主义”概念,延伸出了云资本的“第三重属性”,并将其界定为数字时代独有的“行为矫正和个性化命令

的生产手段”[12]179,这一属性通过算法、数据垄断与平台规则实现对用户及劳动者的深度控制,构成他眼

中技术封建主义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迪朗对数字资本属性的解读则更侧重“积累模式变

革”,他认为云资本的核心属性是
 

“通过数据商品化实现的租金积累”,而非瓦鲁法基斯强调的“行为矫正

权”。这种积累模式使资本从“生产性积累”转向“食利性积累”,但仍未脱离资本主义框架。[19]瓦鲁法基

斯将云资本的第三重属性锚定于“云封地—云领主—云地租”的封建主义类比框架中,试图通过这组概念

重构数字时代的资本权力逻辑。在他看来,这一属性突破了资本传统的二重性框架,其本质是通过数字

技术对人类行为进行系统性规训:对消费者而言,推荐算法通过数据挖掘构建消费依赖,如电商平台的

“猜你喜欢”功能引导用户重复消费,将其转化为“云农奴”;对劳动者而言,算法对工作时间、强度的精准

计算,迫使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在算法压力下超额劳动,形成“不打卡的监工”式控制。这种控制被他

描述为“非生产性的权力支配”,成为云资本增殖的核心机制。云资本的第三重属性本质上是资本剥削在

数字时代的表现形式:算法对用户行为的规训,最终服务于剩余价值的最大;平台对劳动者的实时监控,
目的是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以扩大剩余劳动空间。

瓦鲁法基斯对资本概念的误读,本质上是用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表象替换了资本作为“剥削

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的核心本质:他通过重构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割裂辩证统一的理论根基,将资

本降格为“生产资料”,又将其抽象属性简化为“技术权力支配”下的“合法剥削权”而忽视生产过程的剩余

价值占有,接着以“云封地—云领主—云地租”的封建类比构建“云资本的第三重属性”,将技术特征绝对

化以掩盖资本主义本质,最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科学把握。

三、利润本质的混淆:从剩余价值本质到会计剩余表象

瓦鲁法基斯对于资本概念的误读直接导致了他对“利润”这一概念的误解。在其著作中,他这样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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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利润是资本家在向工人支付工资、向房东支付地租、向金融家支付利息和金融地租,以及向专业人

士(如营销人员、广告商)支付费用(帮助他们建立品牌租金)后所保留的收入部分。”[12]164 这一定义将利

润呈现为一种在流通和分配环节中产生的“会计剩余”。与此相反,马克思明确指出,利润的本质是剩余

价值,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增殖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劳动被分为必要

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用于补偿劳动力价值(即工资),而剩余劳动则创造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

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成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利润的产生绝非源于简单的成本核算或市

场交易差价,而是根植于生产过程中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在这里,瓦鲁法基斯既未洞见地租、利息、
金融地租等利润形式究其根本都源于剩余价值,亦未理解利润的这一再转化过程,致使利润在其理论中

被降格为会计剩余,最终掩盖了利润背后的奥秘。
早在马克思之前,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对利润概念进行了探讨:“任何固定资本,没有流动资

本的帮助,都不会提供收入。最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如果没有流动资本给他们提供加工的材料,给使

用它们的工人提供给养,那是什么东西都生产不了的。”[20]斯密强调固定资本需流动资本辅助才能通过

生产活动创造收入,暗含利润源于资本与劳动结合的生产过程这一逻辑,暗示利润只可能来自于流动资

本即劳动力,即便未触及剩余价值本质,仍锚定了利润与生产活动的内在关联。斯密对利润源于生产过

程的这一初步界定,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家基础

上明确了利润本质就是剩余价值,机器、厂房这些不变资本是不会产生利润的,可变资本是利润的唯一来

源。然而,瓦鲁法基斯却在理论上偏离了这一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将利润与生产过程紧密关联的传统,他
仅仅关注了资本循环中的分配环节,即从总收入中扣除各项成本后的余额,而完全忽视了利润的来

源———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创造。在瓦鲁法基斯的理论视角下,利润似乎是市场交易、成本控制和费

用支出等一系列财务操作的结果,而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这几乎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狭隘眼

光。按照他的逻辑,一家电商平台企业通过精准的营销策略和高效的成本管理,在扣除运营成本、员工工

资、平台入驻费等各项开支后所获得的盈利就是利润,然而他却忽略了平台上商家的利润本质上仍是平

台劳动者(如客服、运营人员)剩余劳动的转化,以及平台通过垄断流量对商家剩余价值的间接抽取。这

种对利润的“会计式”解读,剥离了利润与生产过程、剥削关系的内在联系,使利润沦为一种脱离社会经济

实质的数字结果。
关于“云地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收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产业资本家租用土地进行生产,将一部分剩余价

值以地租的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这一过程并未改变剩余价值的本质,只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分配方

式。例如,农业资本家租用土地种植农作物,在收获后将农产品出售获得收入,其中一部分利润以地租的

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这部分地租归根结底来源于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瓦鲁法基斯提出的“云地租”概
念则试图描述数字时代平台经济下的一种新型收益模式。他认为在数字平台构建的“云封地”中,平台所

有者即云领主通过算法、数据垄断等手段,从平台上的商家和用户交易中抽取佣金、收取费用,正如瓦鲁

法基斯在亚马逊那里看到的:“随着网络的转移,亚马逊现在是如何作为云封地运营的,传统企业付钱给

贝佐斯,让他作为自己的附庸运营。”[12]49这种收益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地租,因此他将其称之为“云地租”。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云地租”本质上仍是剩余价值的分割新形式。以电商平台为例,
平台上商家的利润来自于其雇佣工人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平台通过提供交易渠

道、流量支持等服务,以佣金等形式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分配。这与传统资本主义中产业资本家与土地所

有者之间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剩余价值分割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数字时代,平台凭借对数字基础设

施(如算法、数据中心)的垄断取代了土地所有权,成为剩余价值分配中的强势一方。瓦鲁法基斯将“云地

租”视为一种独立于利润、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新型收益,实则混淆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界限,忽视

了“云地租”的最终来源仍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云地租”在本质上是剩余价值在数字时代的一种特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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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形式。
因此,只要《资本论》中揭示的剩余价值发生作用的机制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就不会改

变,“利润和地租发生颠倒”就成为一个确凿的假命题。但瓦鲁法基斯何以做出如此论断? 这不仅与他对

资本和利润这两个基础概念的误解有关,还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的表象变化当成了本质转变。实际上,数
字时代的平台经济尽管在分配形式上出现了新变化,如平台在剩余价值分配中占据了更大份额,但生产

方式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未改变。在当代平台经济中,劳动者与平台之间仍是雇佣关系,劳动者通过出卖

劳动力获取工资,平台则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进而实现资本增殖。所谓“云地租”
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字时代的一种分配调整,是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强化对剩余价值控制

的表现,远未达到生产方式变革的程度。
瓦鲁法基斯对利润概念的误读本质上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系统性偏离与消解。他将利润简

化为“收入扣除成本后的会计剩余”,既忽视了斯密早已揭示的“利润源于生产过程资本与劳动结合”的基

本逻辑,更割裂了利润与剩余价值创造的本质关联,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量化体现降格为脱离社会实

质的财务数字。瓦鲁法基斯提出的“云地租”概念,虽捕捉到数字平台分配形式的新变化,却误将剩余价

值的分割新形式当作独立于利润的“新型增殖逻辑”,混淆了价值创造(生产领域)与价值分配(流通领域)
的界限。而所谓“利润与地租的颠倒”,不过是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技术表象误判为生产方式的本质变

革———数字时代的平台经济无论形式如何演变,劳动者与平台的雇佣关系未变,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的

剥削本质未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逻辑仍在发挥作用。这些误读导致瓦鲁法基斯用技术层面的表

象变化掩盖资本剥削的本质,最终陷入将资本主义阶段性特征等同于历史终结的理论误区。

四、技术封建主义再界定:资本主义数字垄断阶段的新形态

技术封建主义真的成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了吗? 瓦鲁法基斯提出的“技术封建主义”理
论试图将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描述为向封建主义的复归,其核心论据是“云封地—云领主—云地租”的类

比框架。他认为数字平台的垄断性、算法对行为的控制以及“云地租”的抽取模式,标志着资本主义已被

一种新型封建式权力结构取代。然而,通过对其资本概念、利润本质、云资本属性等核心观点的系统剖

析,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技术封建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历史倒退,而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

进入垄断新阶段的特定形态,其本质仍是以剩余价值剥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技术外衣

下呈现出更隐蔽、更集中的垄断特征。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来看,数字时代的平台经济并未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核心框架,所谓“云

封地”本质上仍是资本垄断的数字形态。瓦鲁法基斯将亚马逊、谷歌等平台比作“云封地”,将平台所有者

称为“云领主”,试图用封建土地所有制类比数字垄断。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所

有者通过超经济强制获取地租,劳动者与土地的结合具有人身依附性;而数字平台的“云封地”建立在资

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平台所有者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垄断,本质上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数字领域的延伸。
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而非人身依附,他们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平台则通过占有生产资

料剥削其剩余价值———这种剥削关系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厂主占有机器、剥削工人的逻辑一致。数字

时代的生产资料形式虽从“机器厂房”变为“数据算法”,但私有制的本质未变,资本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控

制劳动的核心机制未变,这决定了“技术封建主义”仍是资本主义的延续而非替代。
从剥削形式的演变来看,瓦鲁法基斯所称的“云地租”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他认为这种剥削形式已超越剩余价值逻辑,转向“非生产性的权力抽取”。这些剥削形式虽借助算法、数
据等数字工具,呈现出“精准化、隐蔽化”的新特征,但核心仍是“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剥削逻

辑。与封建地租的“超经济强制”不同,“云地租”的实现依赖市场交易的形式平等———劳动者自愿入驻平

台,商家自愿缴纳佣金,这种形式平等掩盖了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导致的实质不平等,恰恰是资本主义

·41·



卢斌典,李灿然  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剥削的典型特征。瓦鲁法基斯将数字剥削等同于封建地租,实则混淆了不同历史阶段剥削形式的表象与

本质。
在历史发展趋势的问题上,技术封建主义的叙事误将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垄断当作历史形态的终结,

忽视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延续性。瓦鲁法基斯认为数字平台的垄断使资本和算法权力的不可撼动性

标志着资本主义已进入“技术封建主义”的终局。这种判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

发展始终伴随着垄断与竞争的矛盾运动,从自由竞争到私人垄断,从国家垄断到数字垄断,每一次垄断形

式的升级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而非历史终结的信号。数字时代的垄断并未消除资本主义

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程度因数字技术而空前提高,但生产资料仍归少数平台资本所有,导致“数据寡

头垄断”与“大众数据贫困”的对立。[21]这些矛盾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资本积

累与劳动贫困”具有同质性,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数字呈现。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的垄

断阶段往往孕育着更深刻的危机,数字垄断不仅不是“封建式永恒”的证明,反而可能因矛盾激化加速资

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数字时代的生动体现。
从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来看,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革新,始终受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所谓

“技术封建化”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误区。[22]瓦鲁法基斯将技术特征直接等同于社会形态,认为算法的集

中化必然导致“封建式权力结构”,陷入了“技术决定社会制度”的机械论陷阱。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其所处的制度框架。数字技术本

身具有“社会化、共享化”的潜在属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技术被资本俘获,算法成为剥削工具,数据

成为垄断商品,最终呈现出“封建式垄断”的表象。[23]这种表象并非技术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塑造的产物。正如工业革命的机器既可成为资本剥削的工具,也可在公有制下成为解放劳动的手

段,数字技术的命运同样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误判为技术的自然属性,将资

本塑造的垄断特征等同于“封建主义复归”,本质上是放弃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陷入了技术宿

命论的误区。

五、结语

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理论虽敏锐地捕捉到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却误将表象变化当

作本质变革。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确实呈现出垄断加剧、剥削升级、权力集中的新形态,但其生产资料私

有制的根基未变,剩余价值剥削的本质未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未变。所谓“技术封建主义”,
不过是资本主义在数字垄断阶段的特定表现,是资本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进行的自我调整,而非向封建

主义的历史复归。这一批判性审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凸显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在面对技术革命新情境时所依然保持的理论生命力与批判张力。从理论上廓清瓦鲁法基

斯的误读,不仅能破除“技术决定历史”的迷思,更能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唯有通过变

革生产关系,使数字技术摆脱资本垄断,才能实现从“资本控制技术”到“技术服务社会”的根本转变,这正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数字时代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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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techno-feudalism
 

in
 

recent
 

years
 

is
 

a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by
 

Western
 

left-wing
 

scholars
 

on
 

the
 

economic
 

form
 

and
 

exploitation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Yannis
 

Varoufakis,
 

hold
 

that
 

capitalism
 

is
 

returning
 

to
 

feudalism.
 

They
 

believe
 

that
 

the
 

profit
 

model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is
 

undergoing
 

a
 

“rent
 

shift”,
 

and
 

the
 

class
 

hierarchy
 

is
 

showing
 

a
 

feudal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cloud
 

Lords,
 

vassal
 

bourgeoisie,
 

and
 

cloud
 

serfs”.
 

The
 

two
 

pillars
 

of
 

capitalism,
 

profit
 

and
 

market,
 

are
 

collapsing,
 

and
 

techno-feudalism
 

is
 

replacing
 

capitalism.
 

However,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Varoufak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asoning
 

reveals
 

that
 

his
 

conclusions
 

are
 

largely
 

rooted
 

in
 

a
 

mis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oncepts
 

of
 

capital
 

and
 

profit.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whether
 

viewed
 

from
 

th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forms
 

of
 

exploitation
 

or
 

historical
 

trends,
 

is
 

merely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monopoly
 

era.
 

It
 

is
 

a
 

self-adjustment
 

made
 

by
 

capitalism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rather
 

than
 

a
 

historical
 

return
 

to
 

feud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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